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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夫妻侵权责任制度构造的根据

顾 其 银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警官培训中心，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摘　要：夫妻侵权责任要求以夫妻侵权行为存在为前提，主观要求是过错中的故意，而非

过失，侵害后果由婚姻一方向另一方承担民事责任。在借鉴域外国家成熟的夫妻侵权责任制

度的法律规定后，结合我国国情，从法理基础、物质基础、社会基础三个方面论述构造我国夫妻

侵权责任制度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以完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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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夫妻侵权责任的内涵及特征

夫妻侵权是指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或妻一

方，违反法律对夫妻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定，实施了

侵害配偶人身权或财产权的过错行为。［１］其 责 任

是指因夫妻侵权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夫妻侵权

责任，本质上是一种民事侵权责任。作为侵权责

任的一种，侵害方承担侵权责任的条件无疑应当

符合侵权责任法中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即必须

存在侵权行为、出现损害后果、侵权行为与损害后

果存在因果关系、侵权人主观上有过错。同时夫

妻侵权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受损方在行使

损害赔偿请求权时，应注意夫妻侵权责任其自身

的特殊性。

（一）以夫妻侵权行为存在为前提

夫妻侵权行为较一般侵权行为，有如下特性：
第一，要求侵权必须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这
里的婚姻关系包括法定婚和事实婚，这是成立夫

妻侵权的时间要件。第二，要求损害事实比较严

重。夫妻侵权的损害后果应比一般侵权行为的结

果更为严重，因为在保护夫妻一方的权益时，法律

必须考虑家庭的稳定。对侵权行为显属轻微的，
不成立夫妻侵权。第三，行为的内容是侵害夫妻

间的法定权利和义务，夫妻侵权侵害的不仅是特

定身份互享的人身权、财产权，还包括一般民事主

体的合法民事权益。表现形式主要有：侵害生命

权、人身自由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
肖像权；重婚、遗弃、虐待、违反夫妻共同生育权利

义务、违反同居义务、违反忠贞义务、侵害配偶一

方的生育权、实施家庭暴力等。

（二）婚姻当事人一方向另一方承担的

民事责任

夫妻侵权的侵权主体为夫或妻的一方或与夫

妻一方共同侵权的第三人，其他人不能构成夫妻

侵权主体。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必须具有合法的

夫妻关系。如果受害方单独请求追责第三方，符

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成立一般侵权责任，但不

属于本文论述的夫妻侵权责任。

（三）过 错 责 任，主 观 要 求 为 过 错 中 的

故意

过错责任原则是侵权行为的一般归 责 原 则，
无过错即无责任。［２］９－１３但夫妻侵权责任与一般 侵

权责任有所不同，婚姻具有较强的伦理性，要求夫

妻双方对当事人的行为要有一定程度的宽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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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错则不承担责任。伦理性要求对夫妻侵权行为

不仅要从法律上予以评断，而且还要从道德意义

上予以评断，而“过错意味着行为人选择了一种与

法律和道德要求不相容的行为”，“体现了对行为

人的行为 的 违 法 性、非 道 德 性 的 价 值 评 断。”［２］９０

婚姻家庭关系先天性带有一定的自我修复功能，
对于夫妻之间的权利侵害也有一定的自我消解能

力，夫妻间长期相处产生的感情、夫妻相互友好沟

通、其他家庭成员的劝解等都是促成问题解决的

积极性要素，因此，夫妻间过失侵权行为的“责任

豁免”不是对侵权行为的放任与无视，而正是基于

夫妻关系特殊性而作出的适当回应。［３］４６－４８夫妻侵

权应采取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无过错或过失便

不承担夫妻侵权责任。凡故意实施侵权行为损害

另一方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夫妻侵权责任。

二、域 外 国 家 确 立 夫 妻 侵 权 责 任 制 度

的依据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对夫妻侵权责任在

立法上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大陆法系国家，如

《法国民法 典》规 定：“妻 对 于 夫 有 请 求 补 偿 的 权

利。”“夫因为不适当保存行为致其妻的个人财产

受损 害 者，应 付 赔 偿 责 任。”《德 国 民 法 典》规 定：
“婚姻双方之间互相有义务过共同的婚姻生活，双
方互相向对方负责。”《瑞士民法典》规定：“配偶一

方为履行夫妻共同生活的义务或其行为对他方有

危险、污 辱 或 损 害 时，他 方 可 据 此 向 法 官 提 起 诉

请。”传统的英美侵权法对家庭内的侵害适用特殊

免责。１８８４年的 美 国《已 婚 妇 女 保 护 法》赋 予 妇

女独立的人格和对个人财产独立的所有权以后，
美国大多 数 州 已 经 废 除 了 夫 妻 人 身 侵 权 豁 免 理

论，许多州准许夫妻间提起侵权诉讼赔偿。夫妻

间侵权诉讼普遍见于交通事故伤害赔偿、性病传

染以及家庭暴力。［４］英国《已婚妇女财产法》修正

案也允许夫妻间相互提起侵权行为诉 讼。［５］比 如

英美法国家把通奸、虐待等行为都作为对夫或妻

权利的侵害需承担赔偿责任。［６］我国台湾 地 区 婚

姻法学者认为，“民法”既然承认夫妻各自拥有独

立的人格及财产能力，夫妻间应当可以成立侵权

行为。即使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可以提出损害

赔偿诉讼，除非该诉讼将显然导致夫妻间关系解

体则不受理该诉讼。［７］可以看出，两大法系国家大

多确立了夫妻侵权责任制度，而且对其适用的一

般情形进行了规制。可借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成

功经验，在我国立法上确立夫妻侵权责任制度，真
正保障夫妻在婚姻中的合法权益。

三、我 国 建 立 夫 妻 侵 权 责 任 制 度 的 根

据

婚姻是男女双方以终身共同生活为目的的两

性结合。夫妻的结合，包括精神、肉体、经 济 及 其

他权利义务关系的结合，具有持久性。［８］夫妻人格

独立、法律地位平等，夫妻间负有不侵犯对方生命

健康、姓名、名誉、荣誉等不作为义务。合 法 的 婚

姻受法律保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化

及多元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在婚姻家庭

关系上夫妻侵权行为屡屡发生，家庭暴力呈上升

趋势，从而导致婚姻破裂有增无减，相关离婚案件

也呈大规模增多趋势。许多婚姻当事人因配偶的

侵权行为，身心遭到严重摧残，急需建立夫妻侵权

责任制度，提供法律救济途径，保护受害方合法权

益，制裁侵害方的违法行为，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

义。建立夫妻侵权责任的依据有：

（一）法理基础

我国《宪法》第４８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

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

活等各个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宪法对于

妇女家庭地位的规定即是保护夫妻双方的合法权

益、实行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的规定。另外，《民

法通则》第１０６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

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

承担民 事 责 任。夫 妻 关 系 是 民 法 调 整 的 重 要 范

畴，夫妻权利义务的行使应遵循民法的基本规定。
配偶一方 对 对 方 权 利 的 侵 犯 就 构 成 夫 妻 侵 权 责

任，比如配偶一方对他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的

行为就侵害了对方的人格权；配偶一方发生婚外

情就违反了夫妻间的忠实义务；配偶一方擅自处

分夫妻共有财产侵犯的是对方财产权。［９］按照《侵

权责任法》的规定，有过错的侵权行为方应该承担

相应的责任。
目前，有两种主流观点支撑夫妻侵权 责 任 的

成立，分别是权利救济理论和共有消灭理论。
（１）权利救济理论。有权利则有救济，无救济

则无权利。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享有人身权和

财产权。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应得到救济，权利救

济就是一种遏制或解决权利冲突的手段。现代婚

姻立法普遍采取夫妻别体主义模式，又称夫妻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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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１０］即男女结 婚 后 各 自 仍 然 有 独 立 的 人 格，各

自有财产权利，承担各自的义务，夫妻地位平等。
婚姻双方当事人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具有独立的

法律人格，双方地位平等，互相享有特定的权利、
负担特定的义务。首先，夫妻间夫妻中任何一方

作为自然人都享有一些固有的人权，如人格权、生
命健康权、财产权等，这些人权不仅被写入宪法，
而且越来越被人们普遍接受、认可。保护公民人

格权是宪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公民的一

项最 基 本 的 权 利。《宪 法》第４９条 第１款 规 定：
“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受国家保护”，《民法通则》
第１０４条也规定：婚姻、家庭、老人、母亲和儿童受

法律保护。第二，作为特殊身份关系的主体夫妻

互享的权利义务，如同居权、忠实权、生育权、婚姻

住所商定权、日常家事代理权、对夫妻双方人格权

的同等保护有利于加强法律关系主体的责任意识

以及妇女的独立主体意识。家庭的安宁来自于对

对方权利的尊重，是夫妻共同创造的，而不是牺牲

一方应获保护的权利来换取家庭的安宁。［１１］当人

格尊严受到伤害，夫妻一方对另一方进行歧视、虐
待，受害方应得到法律救济。夫妻故意侵权行为

本身足以证明家庭和谐已不复存在，提起侵权之

诉有利于避免当事人私下相互报复，激化矛盾甚

至更严重恶劣的行为，触犯刑法，破坏社会公共安

全和利益。有助于教育挽救当事人，制止家庭暴

力等夫妻间侵权行为，避免矛盾激化，减少家庭暴

力等恶性刑事案件的发生，有利于增强家庭成员

平等与权利意识，促进互相尊重，维护家庭和睦，
构建和谐社会。

（２）共有消灭理论。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夫
妻间的侵 权 责 任 常 会 因 为 共 有 财 产 无 法 实 际 分

割，从而无法实现赔偿。［３］４９这是我国夫妻侵权责

任制度设立的一大障碍。但是，我国《物权法》第

９９条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

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

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

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

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

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该规定为夫妻

间侵权责 任 的 承 担 提 供 了 具 可 操 作 性 的 法 律 依

据。因为，夫妻间侵权责任的承担无疑应属于上

述规定中的“重大理由”，该责任的承担是救济夫

妻一方受损权利的需要，也是所有权绝对这一民

法基本 原 则 在 婚 姻 家 庭 法 领 域 的 具 体 体 现。这

样，发生夫妻侵权就可以追责并能够实际担责。
另外，对于夫妻侵权责任的承担，可以运用反

证法证明其合理性和合法性。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包括侵权主体的违法侵权行为、侵权人的过错以

及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损害事

实４个 方 面。［１２］如 果 存 在 证 据 证 明 夫 妻 侵 权 主

体、侵权行为、因果关系的存在，在此情况下夫妻

侵权责任得不到救济，那么法律的社会功能就会

丧失，不利于维护公序良俗和稳定社会秩序，也不

符合立法者设立婚姻法实行男女平等的目标。曹

诗权教授曾指出，在现代社会，人的主体独立性并

不受婚姻关系的影响。只要存在侵权行为事实，
侵权人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美国法经济学的杰

出 代 表 波 斯 纳 认 为 婚 姻 本 质 上 是 一 种 身 份 契

约，［１３］就夫妻侵 权 责 任 而 言，配 偶 一 方 对 对 方 实

施了侵权行为，作为具有完全权利能力和行为能

力的成年人其应当对双方达成合意结合的“身份

契约的后续履约行为”负责。

（二）物质基础

在我国现行婚姻法中，我国夫妻财产 制 度 是

以法定共同财产制原则，以约定财产制、法定个人

财产制为补充。在约定财产制情形下，约定财产

优先于法定财产，夫妻侵权责任追究可执行因约

定归一方所有的财产。法定共同财产制情形下，
可能存在夫妻一方专有财产的可能。《婚姻法》第

１８条规定，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为 夫 妻 一 方 的 财

产：（１）一方的婚前财产；（２）一方因身体伤害获得

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３）遗嘱或赠

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４）一方专

用的生活 用 品；（５）其 他 应 当 归 一 方 的 财 产。这

时，夫妻侵权追责时可用一方专有财产来承担责

任。即使无个人专有财产，也不会影响实体权利

义务的界分，因为夫妻个人财产的有无，只是执行

层面上的问题。法院的判决的功能是分清是非，
明确责任，伸张正义。即使暂无法执行，也能起到

一定的社会舆论作用，从而制约、约束侵权人的行

为。
当下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

夫妻双方各自创造的财富也随之增加，夫妻双方

对于经济上的独立性要求也随之增强，经济独立

性并不是双方划分界限，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各

自所有的财产。立法者在修订《婚姻法》时，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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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夫妻关系分为对内关系和对外关系两部分进行

法律调整，对外强调家庭财产整体的共同安全；对
内强调各自拥有可处分的财产。这种可形成实质

意义上的人格平等的财产制度，可以使当事人对

内对外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１４］这为夫妻侵权

责任的承担提供了执行的财产基础。

（三）社会基础

目前，我国最大的婚姻现实需要是维 护 婚 姻

家庭的稳定，同时提高民众的权利意识。从我国

婚姻家庭的现状来看，婚内侵权的现象很多，离婚

率居高不下，家庭关系的稳定性、和谐性受到很大

影响，社会风气也有待纯化。有相关调查显示，重
婚、“包二奶”、家庭暴力、遗弃、虐待、通奸、姘居等

侵权行为在呈上升趋势。这些侵权行为严重地损

害了一方配偶的人身权，使受害方的身心遭到巨

大的打击，同时对整个家庭和社会风气也极为有

害。以至于有学者针对当前重婚现象的频率提出

将重婚罪的限度限定在法律婚之间和前法律婚后

事实婚两种情形的新论的主张。［１５］出于抚慰受害

人的精神损害，制裁和预防夫妻侵权行为的需要，
非常有必要追究夫妻侵权责任。如果法律不与时

俱进，不对夫妻侵权责任制度进行明确和全面的

规定，那么夫妻侵权行为将会愈演愈烈。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得到极大解放，人

们的观念已有所转变，“人格尊严”、“男女平等”等
人权观念已深入人心。社会是发展的，民众的权

利意识将越来越强。夫妻侵权的诉讼行为也越来

越多，越 来 越 复 杂。而 现 行 的“离 婚 损 害 赔 偿 制

度”并不足以满足民众的权利诉求。
首先，现行《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２９条明

确规 定，在 婚 姻 关 系 存 续 期 间，当 事 人 不 起 诉 离

婚，而单独依据该条（婚姻法第４６条）规定提起损

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目前存

在很多受害人不请求离婚，仅单独就配偶一方的

侵权行为提起侵权之诉。
其次，民众提起诉讼的侵权行为范围，也并只

不限于婚姻法上所限定之范围。为真正实现男女

平等，保护夫妻的合法权益，法律应积极干预，至

少在一方提出请求时应施以援助。通过立法追究

夫妻侵权责任，有效地教育和劝阻违法者以及引

导其正确行动，也有效地引导其他公众正确行动，
最终营造和谐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

必须注意到，道德是法律的底线，首先必须符

合社会道德的评判标准，然后做到情理法的统一。
中华民族的传统就是以伦理为本位的观念，义依

情而定，帮助弱者即是其特征。构建具有中国特

色的夫妻侵权责任制度，不仅具有显著的社会现

实意义，而且有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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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它们厚重的文化色彩，在成为本市人民休闲娱

乐场所的同时成为外地人来石家庄旅游时的一大

景点，并且这种可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接

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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